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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BIOTECH SERVICES HOLDINGS LIMITED
中國生物科技服務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並在百慕達繼續營業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037）

內幕消息
(1)有關認購PILLAR BIOSCIENCES, INC.之股份；

及
(2)與PILLAR BIOSCIENCES, INC.之戰略合作

本公告乃中國生物科技服務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
統稱為「本集團」）之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第17.10(2)(a)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有關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GEM上市規則）而作出。於二
零一九年一月九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佳好環球集團有限公司（「佳好環球」）
同意認購位於美國波士頓之領先癌症基因精準檢測公司Pillar Biosciences, Inc.

（「Pillar」）之819,108股B系列優先股。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九日，Central Laboratory 

(Holdings) Limited（「Central Laboratory」）（本公司擁有其97%股份。Central 

Laboratory持有多間位於香港的第三方病理檢測公司。）與Pillar已經訂立戰略合作
協議。

認購Pillar Biosciences, Inc.之股份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九日，佳好環球同意認購Pillar之819,108股B系列優先股，有關
總代價為2,499,999.53美元（相等於約19,600,000港元），而佳好環球將以現金支付。
819,108股B系列優先股分別相當於Pillar之全部B系列優先股約38.46%及Pillar之全
部已發行股份約2.90%。



2

與Pillar Biosciences, Inc.之戰略合作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九日，Central Laboratory與Pillar訂立戰略合作協議（「戰略合作
協議」），據此，有關雙方已協定（其中包括）於香港成立合營企業（「合營企業」），
Central Laboratory及Pillar將分別持有其全部已發行股份之80%及20%權益。合營企
業之業務將為精準醫療及相關範疇，包括（但不限於）開發、生產及分銷基於下一
代測序（「NGS」）的產品和服務如癌症早期篩查、癌症伴隨診斷和癌症術後監測。
雙方將為合營企業發展提供必要的資金與人員支援。Pillar將會把於協議簽署日期
擁有之知識產權（「知識產權」）及之後在協議有效期內擁有的任何其他知識產權特
許予合營企業（「特許」）以用於合營企業在協議所指明的若干亞洲地區開發、生產
及分銷產品及服務。

根據戰略合作協議擬進行其他方面的合作包括Central Laboratory或者其所指定的
公司在協議期內將擁有在協議所指明的若干亞洲地區對Pillar之產品的獨家分銷權
（「分銷權」）。另外，Pillar將為Central Laboratory專門設計並生產幾種基於NGS的
癌症精準檢測及診斷技術及產品，分別針對協議中指明的常見的幾種癌症（「設計
基於NGS的癌症精準檢測及診斷技術及產品」）。

戰略合作協議由二零一九年一月九日起為期五年，至二零二四年一月八日為止。
有關雙方須真誠地就根據戰略合作協議擬進行之合作項目磋商確實協議。於戰略
合作協議年期內，Pillar不得與其他第三方討論根據該協議擬進行的合營項目。除
有關成立合營企業、分銷權、特許及設計基於NGS的癌症精準檢測及診斷技術及
產品之若干條文外，戰略合作協議並無法律約束力。

董事認為，成立合營企業及與Pillar訂立戰略合作協議除為本集團帶來投資回報外，
亦可提升本集團之醫學實驗室檢測服務及健康檢查服務業務之水準。通過與Pillar

的合作，本公司也希望能夠降低本地區之針對癌症的精準檢測成本，以提供香港
在癌症基因精準檢測領域的產品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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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通過合營企業，雙方將會使用其現有的資源，共同開拓香港、內地部分地
區、韓國及東南亞國家的癌症精準檢測市場。

有關Pillar的資料

Pillar及其股東為獨立第三方。Pillar是癌症精準檢測公司，總部位於美國馬薩諸塞
州波士頓並在中國上海設有全資附屬公司。其創建了精確的基於NGS的癌症基因
檢測產品和快捷的軟件解決方案，使癌症檢測更加穩定高效的同時，顯著降低了
成本。其以SLIMamp®及PiVAT®為基礎的產品主要供高流量化驗實驗室及臨床腫
瘤學實驗室使用。

Pillar公司擁有獨創的基於機器學習型AI的引物設計軟件ampPD和能夠實現單管多
重擴增反應的SLIMamp™技術。其所開發的定制檢測產品以及ONCO/Reveal™系
列標準檢測產品能夠檢測腫瘤固態切片(FFPE)和液體活檢組織中的各種基因突變。
這些產品能夠在Illumina、BGI和ThermoFisher的測序儀上使用少量的樣本就能準
確地檢測腫瘤中的變異。

Pillar的核心技術在全球都進行了專利申請，並已在美國，中國，日本，歐洲獲批。
其客戶及合作夥伴包括了全球頂尖的行業領袖，有Illumila（基因芯片及基因測序
儀方面的國際頂級企業）、哈佛大學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Dana-Farber Cancer 

Institute)、諾里斯考頓癌症中心(Norris Cotton Cancer Center)、哥倫比亞大學歐文
醫學中心(Columbia University Irving Medical Center)、華大基因、金域醫學和艾迪
康醫學檢驗中心。

承董事會命
中國生物科技服務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劉小林

香港，二零一九年一月九日

附註： 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以美元計值金額已按1美元兌7.84港元之匯率換算為港元，僅供說明
之用。概不表示任何港元或美元金額於有關日期應已或可按上述匯率或任何其他匯率或
完全不能換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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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即劉小林先生（主席）、何詢先生、梁
伯豪先生及Wang Zheng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即黃嵩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
董事，即鄢國祥先生、何俊傑博士及錢紅驥先生。

本公告所載資料包括遵照GEM上市規則所規定須提供有關本公司之資料，董事對
本公告所載資料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盡
彼等所知及所信，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為準確完備，並無誤導或欺詐
成分；且本公告並無遺漏其他事項致使本公告任何陳述或本公告有所誤導。

本公告將自刊登日期起最少一連七日載於GEM網站www.hkgem.com之「最新公司
公告」網頁，並載於本公司網站www.cbshhk.com內。


